附件2

四川省（广安）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广告物料制作项目评分细则
	

	序号
	评分因素及权重
	分值（分）
	评分标准
	说明

	1
	报价60%
	60
	以满足本次比选公告要求且报价最低的投标报价为基准价，其报价得分为满分。其它投标报价得分=(基准价／投标报价)×价格权重×100。
	

	2
	业绩20%
	20
	参选人应提供近年来在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标或协议供货的合同复印件。每个得5分，最高得20分。
	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服务商（公）印章。

	3
	服务方案20%
	20
	包括但不限于服务措施、响应时间、质量保证、保密措施及服务承诺等情况综合打分。
	


